2025级理科试验班（卓越拔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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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验班大类分流工作组
组长： 程方益、陈  佺、张国权
成员： 刘  阳、刘振华、汤平平、李登文、张  彦、王  兰、李勇男、
常雷、宋燕
二、分流工作具体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大类分流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采用“完全志愿”分流方式，学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学习兴趣在本试验班大类内任选参与分流的专业伯苓班。
三、本试验班大类分流范围
	学院名称
	专业伯苓班

	化学学院
	化学（伯苓班）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伯苓班）

	物理科学学院
	物理（伯苓班）



四、分流工作流程
1. 学生填报1个志愿；
2. 按照录取原则进行志愿录取；公示录取结果；
3. 报送教务部审核、备案，调整学生学籍。
五、其他
1.通过高考招生录取至2025级理科试验班（卓越拔尖计划）的学生须参加本次专业分流。通过入校二次选拔进入2025级理科试验班（卓越拔尖计划）的学生无须参加本次专业分流，专业学籍直接调整至二次选拔录取的专业伯苓班。
2.因休学无法参加2025级专业分流的学生，转至下一年级参加分流。
3.分流后的学生须在代管学院完成当前学期学习任务并参加期末考试，成绩由代管学院录入。
4.如有异议，请向分流工作组反映。本细则解释权归分流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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